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喊線 HA. 57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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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五点至六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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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港
開
來
大
琼
總
統
船
男
女
客
 

位
可
能
在
本
代
理
處
預
購
忖
落
 

應
用
得
搭
指
定
船
位
的
來
快
捷
 

妥
當

本
號
爲
環
球
航
空
公
司
協
會
會
 

員
佗
理
«.界
存
航
線
飛
悔
客
票
 

幷
與
各
鉄
路
輪
船
互
相
連
接
如

蒙
賜
顧
及
有
 

續
妥
爲
辦
理

•
旅
行 
一 
切
手

本
公
司
實
業
入
息
豐
富
倘
有
僑
胞
欲
營

由
香
港
往
大
埠
船
期 

威
爾
遜
總
統 
六
月
廿
四 

克
利
蘇
總
統 
七
月
十
六 

威
爾
遜
總
統 
八
月
九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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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
業
者
請
來
阻
珠is：

東
四
三
九
與
黃
義
 

華
君
接
洽
幸
勿
失
此
良
機
爲
盼

品
时
!<$
|{?
<|連強4

1:8
秒
<»錢
唾#
用
嗨
鼻
屯
幫
收
网
咲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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賊
不

16 之
大
症5

自
法
國
居
里
夫
人
發
現
鏡
錠
，
及
晚
呼 

年
來
外
科
醫
摩
才
進
步
，
始
看
發
覺
極
早
，
且
患
非
事
『 

害
之
病
者
，
因
割
治e
療
，
能
百
一
 
之
倖
免
外
，$

 

餘
悉
多
無
敕
，
或
事
後
復
發
，
而
趨
談
死
亡
，
蓋
歐
美
旧 

就
中
國
醫
學
而
言
，
株
用
內
服
葯
物
，
洽
療
用
症
，
而
著
单
如
之
順
驗
，
在
千
七
百
年
前
之
醫
學
魄
籍
中
，
已
有
曰 

小
紀
錄
，
惟
以
病
名
之
今
昔
異
同
，
學
所
之
中

S-
隔
聞
，
遂
致
千
百
年
来
，
無
人
注
意
，
，無
人
發
掘
，
而
幾
，於
絕
傳
耳
讐
 

"

苗
症
藥
療
研
究
所
所
長
，
張
霽
天
醫
師
，
鑒
於
房
者
之
殖
切
需
要
，
乃
根
糠
此
項
期
貴
之
經
驗
，
參
合
十
*

來
之
臨
侵 

7

牀
心
得
，
而
有
「量
科S
靈
丹
」之
配
製
及
發
日
，
爲
海
內
外
曾
經
服
用
之
病
胞
，
- 
致
推
許
爲
唯
一
能
絶
對
相

%1 之
四0,  

1

消
用
瘤
聖
藥
•

「癌
科
萬
靈
丹
」主
治
乳S
，
子
宮
茁
，
胃S
，
直
腸
飴
，
上
顎
茁
，
膀
胱
鬱
，
食
管
生
等
，.
各
種
命
麟 

心
症
，
無
論
初
起
苗
塊
，
抽
掣
脹
痛
，
已
潰
放
血
，
惡
液
淋
漓
，
或
錯
療
未
愈
，
或
割
治
後
復
發
者，一

經
般
藥
至
一
週
中
 

■
以
上
，
其
功
效
卽
逐
漸
顯
著
，
以
至
全
愈
。
一
「曲
科
萬
靈
丹
」錦
盒
精
装
，
毎
盒
拾
二
丸
，
可
服
六
日
，
售
加
幣
拾
六
；I  

田
元
，
航
空
郵
費
三
元
，
爲
便
利
海
外
病
施
通
函
論
症
，
郵
購
葯
物
起
見
，
特
設
海
外
郵
購
部
。專
職
辦
埋
。供
應
良
葯
现
 

*

著
有
「曲
症
葯
痕
淺
說
」
一
書
，
全
書
十
二
章
，
道
林
紙
精
印
，
函
索
附
郵
資
加
幣
二
元
(
或
等
値
外
幣
；
航
空
寄
奉m 

通 

香
港
菌
凉
新
療
硏
究
所
，
總
所
及
郵
購
部
，
香
港
九
龍
金
巴
利
道
五
十
號
• 
徵
求
溫
哥
華
總
代
理
。
歡
迎
賜
洽
。
」
 

飴 

M
edical  Treatm

ent  Insure  Of C
ancer  

雪
巷
斤
受
一
晶
巴
底
■

釜
肝
廿
L
斤

長

昼
E
■

币

堇
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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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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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葯
界
，
對
治
族
田
(
从
广
卞
仿
此
)
症
之
特
效
内
服
葯
物
，
仍
無
勤
収
我
如

勝
利
旅
舘
三
十
二
號
房

昌
興
華
記
有
限
公
司
總
綁
理
黃
義
華
啟

加
外
相
丕
亞
遍
昨
十
四
日
偕
奂
總
統
愛
善
考
華
列
席
達
苗
士
大
學
畢
.業
典 

禮
，
領
受
名
譽
學
土
•
存
丕
氏
演
辭
中
。
賛
譽
愛
繊
統
爲
自
由
民
族
之
領
袖
■ 

並
暗
示
變
氏
將
如
何
領
導
民
族
等86

.
因
是
而
推
想

81
自
由
主
義
-
徳
較
古
的

電
話FA.0717

0
實
業
平
賣

下

◎
餐
館
連
實
業
全
盤 

本
餐
館
在
沙
省
品
發
埠
。
向
來
生
 I
 暢 

旺
。
今
因
股
伴
志
圖
別
業
。
是
以
願
將 

全
盤
全
部
出
賣
・
用
具
齊
備
，
也
價
相 

宜
。
如
欲
營
斯
業
者
•
請
來
面
議
•
或

函
商
均
可
・

聯
合
餐
館
敗

U
nif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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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公
司
宜
聘
女
西
文
抄
寫
員
如
有
意
斯
 

職
者
請
至
和
打
街
三
三
九
號
面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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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餐
館
生
意
出
賣 

本
餐
館
生
意
向
來
興
旺
今
困
人
力
缺
乏
 

故
愿
將
生
意
出
賣
如
有
志
營
斯
業
者
請
 

速
來
面
議
或
南
商
均
可

U
nif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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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
合

餐

館

啟

- 
@

lg愛
蓮
總
公
所
鳴
謝 

•
啟
谷
本
總
公
所
於
五
月
十
七
日
舉
行
新
 

址
落
成
喬
遷
及
成
立
第
二
十
七
週
年
紀
 

念
慶
典
荷
象
各
社
團
商
舞
親
友
暨
至
德
 

總
，
分
，
堂
及
本
族
團
体
厚
惠
儀
金
祝
 

電
祝
詞
惠   

-11 顧
繡
畫
屛
生
花
珍
品
親
臨
 

增
光
美
不
勝
收
高
舘
盤
情
 5
深
銘
感
謹 

登
數
言
聊
申
謝
 M

◎

殮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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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餐
館
在
沙
省
稿
助
毋
樓
上
有
房
廿
個
 

向
來
生
意
暢
旺
母
邊
又
有
煤
油
井
數
个
 

發
現
今
因
股
伴
有
舉
他
往
是
以
出
賣
欲
 

營
此
業
者
請
來
面
議
或
函
商

U
nited

 N
ations

 C
afe』  

P
・
。
• Box

 175  
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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©
有
吉
房
出
賃 

」 

啟
者
今
有
吉
房
出
賃
坐
落
夭
寅
街
門
牌

欲
居
住
或
住
家
降

弍
貳
六
號
如
有

4  

照
址
到
來
面
議
爺 

洽
商
鏢
斯
由
姉

一
八
点
至
九
点

◎
梁
定
邦
帽
店
又
搬
去 

緬
街
五
四
三
號
開
檔 

洗
毡
帽
工
作
好
每
件
收
費
畳
元
 

leongs
 h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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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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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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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宅
出
賣
 

六
個
房
間
半
平
房
屋
式
住
宅
•
三
五
二 

•
號
十
六
會
西
・
約
十
四
年
屋
・
屋
主
因 

事
要
囘
美
國
。
將
平
價
賣
與
能
交
最
咼 

現
款
者
.。
如
意
者
於
上
午
成
晩
間
電
話
 

PA・  5073

接
洽
。

從
紀
念
鎌
義
發
揮
•
易
勉
宗
人
詹
溯
當
 

年
前
賢
締
造
艱
難
・
今
後
應
亭
一
貫
精

語
皆
中
肯
•
在
座
格 

旋
由
主
席
起
立
答
謝

神 

策
励 

酬
以
熟
烈
一

一
禮
成 

茶
曾
•
在
茶
會
中
•
大
家
研 

討
進
行
購
建
所
址
間
題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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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哲A
、孟
德
斯
鳩
解
釋
爲
「
人
人
隨
己
意
而
行
動
的
信
念
」
。
亦
卽
不
受
覊
絆
之
 

帽
，
亦 

@1 
强
制
之
反
抗
之
餌
一

- 

•
蓋
謂
除
本
身
之
眞

it
外
・.
不
爲
人
强
制
•
同
時
有
責
住
的
自
覺
•
不
受
本 

身
眞
意
之
規
律
，
不
强
制
人
以
侵
犯
他
人
之
自
由
•
而
流
宸
放
縱
也
•
其
涵
義 

以
社
會
爲
主
體
。
而
具
有
協
同
精
神
•
非
個
人
任
意
行
動
之
稱
•
而
現
代
大
儒
 

a
臺
之
綸
自
由
•
則
以
先
有
人
權
.平
等
•
而
後
自
由
有
可
官 
自
由
，乃
理
智
之 

產
物
■
(
此
説
喪
盧
騷
民
約
論
所
詮
略
同
)
•
一.般
普
通
法
律
所
認
之
自
由
• 

爲
言
論
鱗
社
居
住
•
印
刷
，
著
述
•
身
體..：
等
等
・ 

然
自
由
之
爲
物
。
雖
蟹
具
體
・
而
仍
冬
抽
象
。
其
實
自
由 

卽
是
權
利
• 

在
十
三 

紀 

英
國
大
憲
章
，
其
權
利7
保
障
•
即
是
保
障
自
由
之
意
義
•
近 

代
學
者
之
所
謂
「自
然
權
利
」不
可
剝
奪
的
權
利
，
均
爲
基
於
自
由
之
木
旨
•
自 

由
與
權
利
•
絕
不
能
分
而
爲
二
者
•
人
類
之
牛
存
意
志
 

首
先
耍
求
自
由
•
自 

由
主
義
之
離
釋 

雖
學
説
或
異
•
而
爲
人
道
乙
應
有
歸
依
 

則
麟
不
同
也
，
， 

雖
然
•
今
日
卅
界
號
稱
文
明
♦
其
不
自
由
之
民
族
社
會
及
個
人
•
不
知
凡 

点
而
呻
 
lit
九
幽
之
下
看
•
其
痛
苦
可
想
矣
•
但
自
由
之
爲
事
也
•
乃
以
流
血 

一 
流
汗
而 *
得
者
爭
取
光
染
照
 ®
史
册
■
在
今
日
言
之
，
不
自
由
民
族
•
固 

然
需
要
串
取
自
由
■
其
自
由
民
族
，
更
需
要
相
與
合
作
•
愈
加
舒
揮
自
由
之
眞
 

意
•
或
有
如
丕
外
長
之
所
就
 

倘
使
全
人
類
獲
致
自
南
生
活
•
將
使
»
界
文
化 

- 
日
新 

而
乂
日
新
・
可
無
疑
矣
。

日
人
殺
女
案
開
始
上
訴 

舊
年
四
月
二
日
 
在
錦
碌
毎
•
用 

散
沙
愴
整
斃
其
女
梨
梨
之
日
本
人
松
 

氏
六
十

85  

被
判
决
有
罪
一
定
今
年
七
 

月
廿
八
日
處
絞
刑
•
昨
日
開
始
上
訴
 

梨
梨
年
拾
七
歲
•
嫁
與
經
聲
租
車
業
之 

華
人
炳
氏
•
桃
吿
律
師
麥
餐
巾
他
氏
。 

先
駁
斥
富
時
審
訊
手
續
。
據
彼
稱
•
由 

下
午5
 
傍
晚
。
首
席
陪
審

181

曾
爲
任
原 

吿
證
人
之
警
察
■
麥
律   

*
又
稱
"
法
官 

未
向
陪
審
員
詳
細
說
明
■
松
田
氏
自
稱 

神
經
錯
亂
•
及
被
人
挑
撥
是
非
云
， 

L?\/\/\/\/\/sz\/s/)\/\/l>ssr.

共
方
間
諜 

混
入
南
韓
騷
擾 

漢
城
■
合
社
電
•
南
韓
內
政
部
長
 

陳
恨
石
(
讓
音
)
昨
日
稱
•
北
韓
現
在
派 

遣
間
諜
混
入
南
韓
•
對
於
停
戰
事
有
關
 

。
陳
氏
說
•
有
二
人
在
仁
川
港
被
拘
捕
 

电
港
市
位
於
漢
城
附
近
 

被
捕
者
。
爲 

共
方
之
特
務
員
・
係
従
南
騒
擾
及
探
取 

消
息
云

^̂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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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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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ssz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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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劇
員
藝
術
精
崎
，
扮
得
維
妙
維
肖
• 

亦
詼
亦
諧
•
僑
胞
覩
此
，
大
有
囘
憶
富 

年
之
感
慨
也
■
塌
內
般
有
各
國
物
品
陳
 

列
•
華
人
部
份
 
all
裝
般
牌
樓
一
座
・
由
 

朗
重
賢
•
屬
世
安
兩
君
精
工
繪
畫
•
十 

足
東
方
色
彩
•
配
以
五
色
燈
光
，
輝
煌 

奪
目
。
爲
全
塲
攤
位
之
冠
也
 

是
晚
未 

居
七
時
，
已
有
觀
衆
千
餘
人
;
主
事
迫 

娶
閉
門
謝
客
•
後
至
者
鵠
立
不•
塲
外
，

^656^66

 

華
女
獲
選
爲
女
皇 

缶
巴
崙
訊
，
本
毋
西
人
學
校
•
毎 

年
六
月
必
舉
辦
風
俗
節
游
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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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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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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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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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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